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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增补目录制定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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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为各地制定调整基本药物增补目录提供信息和依据。方法：资料来源于全国１８个省份官
方公布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增补目录及相关文件；采用 ＥＸＣＥＬ和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的描述性分
析。结果：各地在目录制定层级、目录分级、目录结构、目录来源及各类别药物具体纳入情况等差异很大。建

议：以省为单位统一制定目录，并按医疗机构级别进行分级；进一步规范目录的内容书写和表达，并注明来源

于医保甲类或乙类目录；将相似性较高的药品纳入基本药物增补目录的核心目录品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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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的通

知》相继发布，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成为医改的重

点之一。［１］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８日，卫生部等９部委于发

布了《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正

式启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工作，卫生部对外公

布了新修订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配备使用部分）》。２００９年版基本药物目录共有

３０７种药品，包括２０５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１０２

种中成药，目录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１日起施行。［２］

基本药物制度自２００９年８月份开始实施以来，

取得一定成效，截至２０１１年２月底，全国已有１３个

省、２２２２个县实现基层全覆盖。全国７７．３５％的政

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实施基本药物制度。［３］

国家相关部门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群众用药的习

惯，在制度设计时，允许各地合理补充部分药物。作

为各地基本药物制度推进的重要工作之一，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增补目录工作进展迅速。但由于缺少

实践经验和准确可靠的参考信息及依据，各地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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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定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本文收集了全国

１８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目录，对其基本信息进

行整理分析，为各地修改完善目录提供参考，也为国

家出台有关政策提供依据。

１资料与方法

本文资料来源于全国１８个省份卫生厅、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等相关官方

网站，主要检索当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

增补目录遴选标准、原则和方法及目录药品管理办

法、目录清单等官方网站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截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已经出台基本药物增补目录的

省份有２１个。但考虑到北京、天津、西藏的情况特

殊（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与其他省市不同，是在本市

零差率销售药品基础上结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进行

补充；西藏以增补４５５种藏药为主），本研究不对其

比较分析。本研究对象包括１８个省份的基本药物

增补目录，其中东部包括：福建、广东、河北、江苏、山

东、浙江、上海；中部包括：安徽、河南、湖北、山西；西

部包括：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川、云南、重庆。

采用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的录入和分析。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目录制定情况

２．１．１目录制定层级

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底，以省为单位统一制定基本

药物增补目录的有２１个省份，另外湖南、广西则是

以各县市为单位自行制定，暂未实行全省统一的增

补目录。海南、甘肃、贵州、新疆等省、自治区均未出

台省级统一的增补目录（表１）。

表１　东、中、西部地区增补目录制定层级分布（个）

目录制定层级 东部 中部 西部 合计

省级 ９ ４ ８ ２１

县级 ０ １ ２ ３

暂未出台 ２ ３ ２ ７

合计 １１ ８ １２ ３１

２．１．２目录分级

目录分级是指按医疗机构级别的不同制定不同

的药物目录。在１８个出台省级基本药物增补目录

的省份中，仅山东省将基本药物增补目录区分为农

村版和社区版，安徽省仅在第一版目录中将农村和

社区区分开来，第二版中未作区分。其他省份如云

南省则仅在个别药品后备注“仅限于乡镇卫生院（含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上的医疗卫生机构使用”。

２．１．３目录框架

一个完整的药物目录应主要由凡例、西药、中成

药、饮片、附录（索引）等部分组成。１８个省份中，只

有１０个省份的增补目录提供了凡例，２个省份有中

药饮片，１个省份有索引。缺少凡例、通用名不规范

等问题，会影响到基本药物的使用，尤其对跨地就医

的病人，目录结构不一，有可能给其报销带来不便。

表２　东、中、西部地区目录结构分布（个）

目录结构 东部 中部 西部 合计

凡例 ４ ２ ４ １０

西药 ７ ４ ７ １８

中成药 ７ ４ ７ １８

中药饮片 １ ０ １ ２

索引 ０ ０ １ １

２．１．４目录来源

目录来源方面，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各省份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文件中均规定增补目录来源于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甲

类目录，如有必要可来自乙类目录。但是在基本药

物增补目录中，除了重庆市和四川省以外，大多数省

份没有标明药品来自于哪类目录。

２．２目录药品纳入情况

２．２．１目录药品品种数

１８省基本药物增补目录平均药品品种数为１９６

种，东部目录药品品种数大于中部和西部（表３）。

表３　东、中、西部基本药物增补目录药品品种数（种）

指标 东部 中部 西部 合计

最小值 １４８ １７７ ６４ ６４

最大值 ３８１ ２７７ ２１１ ３８１

平均值 ２２８ ２１６ １４８ １９６

中位数 ２０８ ２０５ １７４ ２００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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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增补数量上看，宁夏最少，仅６４种；上海市最

多，为３８１种，加上国家基本药物部分，上海市的基

本药物多达６８８种。各省份增补目录中药品数量为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数量（３０７种）的２０％ ～１２４％不

等，大多数省并没有明确规定增补目录的药品数量

范围。据调查，一般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的用药品种是３００种［４］，增补数量过多有可能会

“架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不利于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的推行。

２．２．２目录药物类别覆盖情况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２４类西药中，有８类西药

被全部 １８个省份增补目录纳入，分别是抗微生物

药，镇痛、解热、抗炎、抗风湿、抗痛风药，神经系统用

药，心血管系统用药，消化系统用药，血液系统用药，

激素及影响内分泌药，皮肤科用药。同时，这８类药

物也是各地目录的构成主体（表４）。

基本药物主要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用

药需求，所以常见病药品的配置情况影响到基本用

药目录是否合理。２００８年全国第四次卫生服务调

查结果显示：慢性病持续到两周内的病例由３９％增

加到了６１％，慢性疾病已经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主

要问题。［５］可见，各地基本药物增补目录的构成主

体依旧是慢性疾病用药，这与基本药物的功能定位

基本一致。基本药物目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基本

药物增补目录所配置的药品，需要满足广大居民常

见病、多发病和日益增加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医

疗、预防以及维持病人生命体征的急诊和转诊

工作。［６］

２．２．３药物相似性

从相似性上来讲，没有药品被１８个省份同时纳

入增补目录；仅有２种药物被１７个省份同时纳入增

补目录，分别是肌苷和去痛片；有１５种药物被８０％

以上的省份同时纳入；有７７种药物被５０％以上的省

份同时纳入；有３８０种药物被２０％以上的省份同时

纳入。由此可见，各省基本药物增补目录差别较大。

这可能与各地经济条件、常见病多发病情况、各地的

卫生服务提供能力、购买渠道和居民用药习惯等诸

多因素有关（表５）。

表４　各地基本药物增补目录纳入的西药种类

药物类别
省份数

（个）

纳入药品种类（种）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中位数

抗微生物药 １８ ３０ ２ １８ １９

抗寄生虫病药 １５ ４ ０ １ １

麻醉药 １２ １０ ０ ２ １

镇痛、解热、抗炎、

抗风湿、抗痛风药
１８ ２１ ２ ８ ８

神经系统用药 １８ １６ １ ８ ７

治疗精神障碍药 １２ ８ ０ ３ ３

心血管系统用药 １８ ４１ １ １２ １１

呼吸系统用药 １７ １７ ０ ５ ６

消化系统用药 １８ ２４ ２ １２ １４

泌尿系统用药 ９ ５ ０ １ １

血液系统用药 １８ １７ ２ １０ １０

激素及影响内分

泌药
１８ ２１ １ ９ ９

抗变态反应药 １３ ５ ０ ２ ２

免疫系统用药 ９ ４ ０ １ １

维生 素、矿 物 质

类药
１７ ２０ ０ ６ ６

调节水、电解质及

酸碱平衡药
１４ ４ ０ １ １

解毒药 １２ ２０ ０ ３ １

生物制品 ７ ５ ０ １ ０

诊断用药 ７ １３ ０ １ ０

皮肤科用药 １８ ２２ １ ６ ５

眼科用药 １６ １５ ０ ５ ６

耳鼻喉科用药 １３ ４ ０ ２ １

妇产科用药 １４ ４ ０ ２ ３

计划生育用药 ０ ０ ０ ０ ０

表５　基本药物增补目录中纳入药品的相似性

省份数 药品种类（种）

１８个省份增补药品总数 １３４３

其中：１８个省份同时纳入 ０

　　 １７个省份同时纳入 ２

　　 ８０％以上省份同时纳入 １５

　　 ５０％以上省份同时纳入 ７７

　　 ２０％以上省份同时纳入 ３８０

３讨论与建议

基本药物增补目录制定是否规范关乎到增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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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使用效率、群众基本药物的获得、用药的合理性

等。改善增补目录制定的规范性，需从多方面入手。

３．１从省级层面制定基本药物增补目录

在制定目录主体上，为保持目录的统一性和科

学性，应以省为单位统一制定目录。中央则从宏观

层面力图细化制定标准，以便各地操作，减少各级地

方制定目录时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如规定增补药品

数量范围、遴选标准等；同时应考虑东、中、西部及各

地实际情况的不同，给予各地方一定的调整空间。

３．２增补目录按医疗机构级别进行分级管理

目录品种数对医疗机构用药和患者就诊都产生

影响，应视不同基层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发展水

平，对目录品种数进行合理配置，尤其对于村卫生室

用药要严格限制，保证用药安全。如山东省将基本

药物增补目录区分为农村版和社区版，云南省在目

录中个别药品后备注“仅限于乡镇卫生院（含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以上的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等值得

借鉴。

３．３进一步规范目录的内容书写和表达

全国各省目录数量较多，各地在制定目录时，目

录框架、书写格式、药品分类等表达各不相同，缺乏

统一标准，主要表现为药品名不规范、无通用名、药

品类别覆盖不全、缺乏凡例、剂型缺乏或不完整、无

目录外用药限制性规定等。因此，应从国家层面制

定目录框架规范，如包含哪些内容，是否统一通用名

表达、书写格式，目录内药品类别如何分类等，都应

该制定详细标准。目录表达规范化将有利于各地增

补目录用药的监管和横向比较，有利于基本药物的

合理使用以及将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调整等。

３．４药品应注明来源于医保甲类或乙类

在基本药物增补目录中，大多数省份没有标明

药品来自于哪类医保目录。如果在目录清单中直接

注明，一方面可以明确当地的增补目录来源，另一方

面也便于实际操作。可在增补目录使用中优先考虑

来源于甲类目录的药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

轻实施基本药物增补目录的财政负担，且可方便医

保机构实施补偿。

３．５考虑各地区的总体疾病谱及用药集中度情况

从目录药品品种上看，各地增补药物相似性较

低。过多的增补药品及各地增补药品之间的差异性

过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药

品的使用。可在遵循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遴选原则的

基础上，根据各地患病病种和增补药品的集中度情

况，提出一个包含各地增补目录中出现频率较高的

药品核心目录品种集。其中，核心目录中的药品应

该是各地卫生机构临床上都必需的基本药品。［７］建

议将本研究分析出的药品相似性在５０％以上的７７

种药品作为基本药物增补目录的核心目录品种集，

同时可以将该目录集作为下一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修订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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